TS AR FERAE R T
111# B & 3 %958

74

BRoo% Ren
% &R

F 2R A

WA B R g e

A ;",; X 0
ARG RIETREEE > PR AN ARARIISEL?
¥ - %—?%J:##&%\J P AR T

<Jﬁ4ﬁﬁﬁhﬁiﬁ§@jfw\’&wﬂﬁwﬂmar“:%
F2HT S HFTTLF S F R A ER L RFHRY D F R
2 o

B FTE RERE Y %%m’fﬂﬂﬁ»%@W,i
é”w
FHARM AP T FEET PPN o ERAF T R o

m

F=

RERAS D F I BRERAEFRZFTIEZ16% 1798 2

THEPF AT 0 PR H 2 AR o P fﬁ:”]z 14
AT A (e idedrs b 3F) B2 ERTEH (ﬁ»rsyz
Fe92F % 17=x X X e g RARER) o TR - FHF F \:’F

AEL -HFIRF &8 F 2 H R %’gﬁ Y

112# 117 29p i3 & o F 70 X F 37732 ?777':‘7‘ % 238 (

FEREG AR P RE AT BRI R i
PRI AEFRFFTTEZ2%28RT) T3 P2 - X &
PR EANAG HE A S AT
ZEARTIFGEALT > A HPRERAAT > R TS
2o NEFRZFMUAEF2E TGP o LRFEAE BT
TR RINR - SRR ASIFR R LR R A EARYH
AR LR R WFFR Em & H/ARTTR 0 By

Q-

%— 7



b ERpaz 2 me » GEM2Z 28 EFEa 23K %o
ARGF A RAFFDZFDEXIRFELATH R 4 X
Pt ot Ac N HE AL ATHRACZ R &2 0 BE P
Br ?nﬁ’?éﬁ HeY - A2 FLadBd¥tEFirmir -
A2 TR AR H - AN A 2 3 BT A 2300 KRR
ERHFB AT AR R £ WG RE P B
ER TR GFRE Y 03 X
WALF FHE- A2 AR E Y A2 5 e R Rt
FEEL A TEFA R RHEDZ B RAG E

1108 B S35 19483 F £ 28 9 2R) -

FhH  RBL I IFANRLSPLGFRAA ) PR AR PRFEA L F o
FHEP ()R I AR P FASE 23 1 %5 2 PRI
AR e DA BB R AL ALY 3 F B H AR
g ATEN (TR) 1,680~ 2 pl11#107 4P 4= 1 i
P BFEFLWFE 2L BT HLH > 2
B2 2 5138287 > 4ok 374 s HBLS - RBARL
m%%ﬁ—4$$ﬁ%’ﬂ%4*ﬁ$ﬁ%@9i%$ﬁ%
oo Ak F A RE A B Y L H R G F k], 3THF
~o 2 pl11#107 8p 42 p 2k - #HEEJIF5% 5
2 A& @B AL E 0 F REAL S F2 2 B 0 e
M FA S T E- A afrj‘B* » Hofg A AR s
H B guxft/‘,‘j FiE e NEE R GF R 2 BRE - P
AL RFy - BEIERP > LRk kE Db
Do R EE PRI RN Y ’_—_‘;”r&x‘*u—ﬂ-’r;
PELEFER o G A R AN R
71,6808 ~ >~ & 23k1,37hg ~2 A4 @ A2 f,’?*v“lllﬁS
T26p A2 (LARECFIT 2 BE) > M LH R
A RALFARDNZENFEFI0ERT Fr B AEFR
fzt %1:771'7'-7\2%:25@_ > A ﬁ-;a-:’ﬂ '%"%F‘ ’ T\E"L—P ?fF& s ?%'fo‘lﬂ—”“f
o Uy 2ropadbeng 3g ) 97 » ®R000#072 0p 2 22
TERFER AT AR EANT I BHHET YR B MK

:\t ™

N



TR R | 0 RARE - FR L T Ao R TH RN R
W B3R AR IF A M WIE AT PR R F 44205 5 2
AT VAN AP T FEEEOP PAT B A B
TETH P r e x P Aot AFEEP PRk AT
R EFAIEF I RAKRTEP L RED > H B
HREFRA LT o

R T e 2 oo

I

)'\j
4l
|
?«F\,
=
\ W&
o
W
T
A
N«
q

EI A A
P ARGRBRAES o
PR e 3 E0A 0 de R R AR EEHB10P P A
XTI ‘,T,»,g\;p\j‘ﬁ/* Fr& 1,500 5 HARRE Y AT B
$\;J A RS (75@ ;#E%,gvﬁg“gg\gt}']?y%\i,

ﬂlz#m?;‘z]‘,—biikgq) .
¢ E s ®m 115 & 6 2§
TieF RO

5
BBl | PR A | PWREPIES | PR sE | - F8HF
1 LI ¥ %23 3% 1,680 ~ 267,510~
2 % %R 5431557 1,378 ~ 227, 250 ~

FHHRAERERPHAPEIY 3,050F ~ 449, 010~

b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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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金字第95號
上  訴  人
即  原  告  龔銘信  
            侯素珠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康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天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民國115年4月27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分別補繳如附表「第二審裁判費」欄所示之第二審裁判費，或選擇共同繳納第二審裁判費新臺幣肆拾肆萬玖仟零壹拾元，逾期不繳，即駁回其上訴。
二、上訴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具狀補正上訴理由。
　　理　由
一、按提起第二審上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第1項之規定繳納裁判費，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次按裁判費之徵收，以為訴訟行為（如：起訴、上訴）時之法律規定為準（最高法院92年第17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另按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國112年11月29日修正公布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19條已明定就施行前已繫屬之事件，仍適用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規定）定有明文。又按上訴不合程式或有其他不合法之情形而可以補正者，原第一審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亦有明文。再按普通共同訴訟，雖係於同一訴訟程序起訴或應訴，但共同訴訟人與相對人間乃為各別之請求，僅因訴訟便宜而合併提起訴訟，俾能同時辯論及裁判而已，係單純之合併，其間既無牽連關係，又係可分，依民事訴訟法第55條共同訴訟人獨立原則，由共同原告所提起或對共同被告所提起之訴是否合法，應各自判斷，互不影響，其中一人之行為或他造對於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及關於其一人所生之事項，其利害不及於他共同訴訟人。各共同訴訟人間之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應各自獨立，亦得合併加計總額核定訴訟費用，予共同訴訟人選擇，避免有因其一人不分擔訴訟費用而生不當限制他共同訴訟人訴訟權之虞，並與普通共同訴訟之獨立原則有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94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審為上訴人部分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2項至第5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與原審被告陳麒文連帶給付上訴人龔銘信新臺幣（下同）1,680萬元，及自111年10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項所命給付，及原判決主文第1項之給付，如被上訴人、陳麒文、原審被告陳瑞雯任一人為給付時，其他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㈣被上訴人應與陳麒文連帶給付上訴人侯素珠1,375萬元，及自111年10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前項所命給付，及原判決主文第2項之給付，如被上訴人、陳麒文、陳瑞雯任一人為給付時，其他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㈥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核屬普通共同訴訟，揆諸上開說明，各訴訟標的價額應各自獨立，亦得合併加計總額核定訴訟費用，且上訴人係以一訴為不真正連帶聲明，請求被上訴人與陳麒文連帶分別給付龔銘信1,680萬元、侯素珠1,375萬元之本息，而本件係於111年8月26日起訴（見本院卷㈠第9頁收文戳章），關於利息請求部分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19條規定，適用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不併算其價額，是上訴人上訴利益如附表「上訴訴訟標的金額」欄所示，依000年0月0日生效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應徵第二審裁判費如附表「第二審裁判費」欄所示金額，未據上訴人繳納，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規定，限上訴人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所提之民事聲明上訴狀，未依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4款規定表明上訴理由，併命於上開期間內補正。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姜悌文
　　　　　　　　　
　　　　　　　　　　　　　　　　　　 法　官　林靖庭
　　　　　　　　　
　　　　　　　　　　　　　　　　　　 法　官　黃靖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其餘關於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不得抗告（若經合法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附表：（幣別：新臺幣）
		編號

		上訴人

		上訴聲明項次

		上訴訴訟標的金額

		第二審裁判費



		1

		龔銘信

		第2至3項

		1,680萬元

		267,510元



		2

		侯素珠

		第4至5項

		1,375萬元

		227,250元



		若上訴人選擇共同繳納裁判費

		


		


		3,055萬元

		449,01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金字第95號

上  訴  人

即  原  告  龔銘信  

            侯素珠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康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天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民國115年4月

27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分別補繳如附表「第二審

    裁判費」欄所示之第二審裁判費，或選擇共同繳納第二審裁

    判費新臺幣肆拾肆萬玖仟零壹拾元，逾期不繳，即駁回其上

    訴。

二、上訴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具狀補正上訴理由。

　　理　由

一、按提起第二審上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第1項之規

    定繳納裁判費，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次按裁判費之徵收，以

    為訴訟行為（如：起訴、上訴）時之法律規定為準（最高法

    院92年第17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另按以一訴附帶請求

    其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國

    112年11月29日修正公布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民

    事訴訟法施行法第19條已明定就施行前已繫屬之事件，仍適

    用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規定）定有明文。又按

    上訴不合程式或有其他不合法之情形而可以補正者，原第一

    審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應以裁定駁

    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亦有明文。再按普通共同訴

    訟，雖係於同一訴訟程序起訴或應訴，但共同訴訟人與相對

    人間乃為各別之請求，僅因訴訟便宜而合併提起訴訟，俾能

    同時辯論及裁判而已，係單純之合併，其間既無牽連關係，

    又係可分，依民事訴訟法第55條共同訴訟人獨立原則，由共

    同原告所提起或對共同被告所提起之訴是否合法，應各自判

    斷，互不影響，其中一人之行為或他造對於共同訴訟人中一

    人之行為及關於其一人所生之事項，其利害不及於他共同訴

    訟人。各共同訴訟人間之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應各自獨

    立，亦得合併加計總額核定訴訟費用，予共同訴訟人選擇，

    避免有因其一人不分擔訴訟費用而生不當限制他共同訴訟人

    訴訟權之虞，並與普通共同訴訟之獨立原則有違（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抗字第194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審為上訴人部分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2項至第5項之訴部

    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與原審被告陳麒文連帶給付上訴人龔

    銘信新臺幣（下同）1,680萬元，及自111年10月4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項所命給付，及原

    判決主文第1項之給付，如被上訴人、陳麒文、原審被告陳

    瑞雯任一人為給付時，其他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

    。㈣被上訴人應與陳麒文連帶給付上訴人侯素珠1,375萬元，

    及自111年10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㈤前項所命給付，及原判決主文第2項之給付，如被上訴人

    、陳麒文、陳瑞雯任一人為給付時，其他人於該給付範圍內

    免除給付責任。㈥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核屬普通共同

    訴訟，揆諸上開說明，各訴訟標的價額應各自獨立，亦得合

    併加計總額核定訴訟費用，且上訴人係以一訴為不真正連帶

    聲明，請求被上訴人與陳麒文連帶分別給付龔銘信1,680萬

    元、侯素珠1,375萬元之本息，而本件係於111年8月26日起

    訴（見本院卷㈠第9頁收文戳章），關於利息請求部分依民事

    訴訟法施行法第19條規定，適用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

    2第2項，不併算其價額，是上訴人上訴利益如附表「上訴訴

    訟標的金額」欄所示，依000年0月0日生效之「臺灣高等法

    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

    ，應徵第二審裁判費如附表「第二審裁判費」欄所示金額，

    未據上訴人繳納，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規定，限上

    訴人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上訴

    。又上訴人所提之民事聲明上訴狀，未依民事訴訟法第441

    條第1項第4款規定表明上訴理由，併命於上開期間內補正。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姜悌文

　　　　　　　　　

　　　　　　　　　　　　　　　　　　 法　官　林靖庭

　　　　　　　　　

　　　　　　　　　　　　　　　　　　 法　官　黃靖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其餘關於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不得抗告（若經合法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附表：（幣別：新臺幣）

編號 上訴人 上訴聲明項次 上訴訴訟標的金額 第二審裁判費 1 龔銘信 第2至3項 1,680萬元 267,510元 2 侯素珠 第4至5項 1,375萬元 227,250元 若上訴人選擇共同繳納裁判費   3,055萬元 449,01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金字第95號
上  訴  人
即  原  告  龔銘信  
            侯素珠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康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天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民國115年4月27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分別補繳如附表「第二審裁判費」欄所示之第二審裁判費，或選擇共同繳納第二審裁判費新臺幣肆拾肆萬玖仟零壹拾元，逾期不繳，即駁回其上訴。
二、上訴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具狀補正上訴理由。
　　理　由
一、按提起第二審上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第1項之規定繳納裁判費，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次按裁判費之徵收，以為訴訟行為（如：起訴、上訴）時之法律規定為準（最高法院92年第17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另按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國112年11月29日修正公布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19條已明定就施行前已繫屬之事件，仍適用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規定）定有明文。又按上訴不合程式或有其他不合法之情形而可以補正者，原第一審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亦有明文。再按普通共同訴訟，雖係於同一訴訟程序起訴或應訴，但共同訴訟人與相對人間乃為各別之請求，僅因訴訟便宜而合併提起訴訟，俾能同時辯論及裁判而已，係單純之合併，其間既無牽連關係，又係可分，依民事訴訟法第55條共同訴訟人獨立原則，由共同原告所提起或對共同被告所提起之訴是否合法，應各自判斷，互不影響，其中一人之行為或他造對於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及關於其一人所生之事項，其利害不及於他共同訴訟人。各共同訴訟人間之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應各自獨立，亦得合併加計總額核定訴訟費用，予共同訴訟人選擇，避免有因其一人不分擔訴訟費用而生不當限制他共同訴訟人訴訟權之虞，並與普通共同訴訟之獨立原則有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94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審為上訴人部分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2項至第5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與原審被告陳麒文連帶給付上訴人龔銘信新臺幣（下同）1,680萬元，及自111年10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項所命給付，及原判決主文第1項之給付，如被上訴人、陳麒文、原審被告陳瑞雯任一人為給付時，其他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㈣被上訴人應與陳麒文連帶給付上訴人侯素珠1,375萬元，及自111年10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前項所命給付，及原判決主文第2項之給付，如被上訴人、陳麒文、陳瑞雯任一人為給付時，其他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㈥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核屬普通共同訴訟，揆諸上開說明，各訴訟標的價額應各自獨立，亦得合併加計總額核定訴訟費用，且上訴人係以一訴為不真正連帶聲明，請求被上訴人與陳麒文連帶分別給付龔銘信1,680萬元、侯素珠1,375萬元之本息，而本件係於111年8月26日起訴（見本院卷㈠第9頁收文戳章），關於利息請求部分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19條規定，適用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不併算其價額，是上訴人上訴利益如附表「上訴訴訟標的金額」欄所示，依000年0月0日生效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應徵第二審裁判費如附表「第二審裁判費」欄所示金額，未據上訴人繳納，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規定，限上訴人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所提之民事聲明上訴狀，未依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4款規定表明上訴理由，併命於上開期間內補正。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姜悌文
　　　　　　　　　
　　　　　　　　　　　　　　　　　　 法　官　林靖庭
　　　　　　　　　
　　　　　　　　　　　　　　　　　　 法　官　黃靖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其餘關於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不得抗告（若經合法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附表：（幣別：新臺幣）
		編號

		上訴人

		上訴聲明項次

		上訴訴訟標的金額

		第二審裁判費



		1

		龔銘信

		第2至3項

		1,680萬元

		267,510元



		2

		侯素珠

		第4至5項

		1,375萬元

		227,250元



		若上訴人選擇共同繳納裁判費

		


		


		3,055萬元

		449,01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金字第95號

上  訴  人

即  原  告  龔銘信  

            侯素珠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康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天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民國115年4月27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分別補繳如附表「第二審裁判費」欄所示之第二審裁判費，或選擇共同繳納第二審裁判費新臺幣肆拾肆萬玖仟零壹拾元，逾期不繳，即駁回其上訴。

二、上訴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具狀補正上訴理由。

　　理　由

一、按提起第二審上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第1項之規定繳納裁判費，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次按裁判費之徵收，以為訴訟行為（如：起訴、上訴）時之法律規定為準（最高法院92年第17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另按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國112年11月29日修正公布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19條已明定就施行前已繫屬之事件，仍適用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規定）定有明文。又按上訴不合程式或有其他不合法之情形而可以補正者，原第一審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亦有明文。再按普通共同訴訟，雖係於同一訴訟程序起訴或應訴，但共同訴訟人與相對人間乃為各別之請求，僅因訴訟便宜而合併提起訴訟，俾能同時辯論及裁判而已，係單純之合併，其間既無牽連關係，又係可分，依民事訴訟法第55條共同訴訟人獨立原則，由共同原告所提起或對共同被告所提起之訴是否合法，應各自判斷，互不影響，其中一人之行為或他造對於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及關於其一人所生之事項，其利害不及於他共同訴訟人。各共同訴訟人間之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應各自獨立，亦得合併加計總額核定訴訟費用，予共同訴訟人選擇，避免有因其一人不分擔訴訟費用而生不當限制他共同訴訟人訴訟權之虞，並與普通共同訴訟之獨立原則有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94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審為上訴人部分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2項至第5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與原審被告陳麒文連帶給付上訴人龔銘信新臺幣（下同）1,680萬元，及自111年10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項所命給付，及原判決主文第1項之給付，如被上訴人、陳麒文、原審被告陳瑞雯任一人為給付時，其他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㈣被上訴人應與陳麒文連帶給付上訴人侯素珠1,375萬元，及自111年10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前項所命給付，及原判決主文第2項之給付，如被上訴人、陳麒文、陳瑞雯任一人為給付時，其他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㈥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核屬普通共同訴訟，揆諸上開說明，各訴訟標的價額應各自獨立，亦得合併加計總額核定訴訟費用，且上訴人係以一訴為不真正連帶聲明，請求被上訴人與陳麒文連帶分別給付龔銘信1,680萬元、侯素珠1,375萬元之本息，而本件係於111年8月26日起訴（見本院卷㈠第9頁收文戳章），關於利息請求部分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19條規定，適用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不併算其價額，是上訴人上訴利益如附表「上訴訴訟標的金額」欄所示，依000年0月0日生效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應徵第二審裁判費如附表「第二審裁判費」欄所示金額，未據上訴人繳納，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規定，限上訴人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所提之民事聲明上訴狀，未依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4款規定表明上訴理由，併命於上開期間內補正。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姜悌文

　　　　　　　　　

　　　　　　　　　　　　　　　　　　 法　官　林靖庭

　　　　　　　　　

　　　　　　　　　　　　　　　　　　 法　官　黃靖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其餘關於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不得抗告（若經合法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附表：（幣別：新臺幣）

編號 上訴人 上訴聲明項次 上訴訴訟標的金額 第二審裁判費 1 龔銘信 第2至3項 1,680萬元 267,510元 2 侯素珠 第4至5項 1,375萬元 227,250元 若上訴人選擇共同繳納裁判費   3,055萬元 449,010元 





